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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人社办函〔2024〕7号

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
申报 2024年度省级专业技术人才

高级研修项目的通知

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省直各有关单位，各有关行业协会、

企事业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、省委人才工作会议

部署要求，推进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，持续加强我省专业

技术人才队伍建设，根据《浙江省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实

施方案（2022—2030年）》（浙人社发〔2022〕79号），现就我

省 2024年度省级专业技术人才高级研修项目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



— 2 —

服务创新驱动发展、乡村振兴、高质

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等国家重大战略，服务长江经济带发

展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，服务省委省政府三个“一

号工程”和“十项重大工程”实施，服务建设制造强省、质量强

省，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。

重点围绕推动“315”科技创新体系与

“415X”先进制造业集群高效融合，聚焦互联网+、生命健康、新

材料三大科创高地，瞄准新一代信息技术、高端装备、现代消费

与健康、绿色石化等领域产业，兼顾统筹地市和行业发展需求，

攻坚关键核心技术，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、智能化、绿色化。

围绕省数字经济创新提质“一号发展

工程”，推进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，支持开展集成电路、人

工智能、物联网、大数据、云计算、智能制造、工业互联网、虚

拟现实、区块链、数字化管理师等数字技术领域师资培训、能力

提升、产业人才发展研修等活动。

应围绕产业变革方向，突出创新性、专业

性和应用性，研讨行业最新发展趋势和前沿技术创新，交流技术

应用的重难点问题。

结合我省重点发展产业领域和优势学科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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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，按照高水平、小规模、重特色的要求，每期研修项目确定

一名主持专家，牵头负责研修课题、课程设计、师资团队、研讨

交流、总结评估等。研修对象为省内相关领域中高层次专业技术

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，每期研修时间不少于 3天，其中研讨交流

时间不少于半天，至少安排一次现场观摩或案例教学，学员不少

于 60名。

省人力社保厅将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和相关

领域专家，结合往年办班情况和研修主题、课程方案、专家层次、

产学研结合度等，对申报材料进行遴选。对入选省级高级研修计

划的项目，按资助类和自筹类分别给予财政资助和继续教育学时

认可。

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省级高级研修项目申报工

作。请于 2月 25日前完成网上申报，同时上传加盖申报单位印章

的项目申报表纸质扫描件（PDF格式）和Word电子版项单
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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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级专业技术人才高级研修项目申报表
年 月 日

项目名称

研修方向

申报单位

信 息

单位名称 推荐单位

联 系 人 办公电话

手 机 单位地址

是否继续

教育基地

是国家级继续教育基地

是省级继续教育基地

否（单位性质： ）

研修目的

研修对象

研修方案

时 间 天 数

人 数 地 点

研修内容

和方式

（含课程计划）

3

TXTXT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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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修师资情况

（姓名、单位、

职务、职称、研

究方向及成果）

课题主持人

其他师资

经费预算

申报项目类别

（可多选）

财政资助项目

自筹经费项目

（自筹经费来源： ）

申报单位签章 推荐单位签章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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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4年1月16日印发


